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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原大學雙重學籍學生處理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依據本校學則第九條之一規

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雙重學籍學生，係指本校學生同時在國內、境外大學或本校系(學位

學程、所)修讀學位。 

第三條 經國際學術合作至境外修讀學位者，應依「中原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

雙聯學制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第四條 本校在學學生具外校雙重學籍者，應在每學年開學前填妥「中原大學雙重學籍

學生登記單」，經原系、所主管同意後送教務處核備，始得生效。但具本校他系

(學位學程、所)雙重學籍者於註冊後，每學期由教務處課務與註冊組造冊登記。 

第五條 具雙重學籍之學生，其入學、選課、休學、退學、復學、轉學、轉系、成績考核、

畢業等有關學籍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雙重學籍之學生於入學本校前所修習之學分，得依本校「中原大學辦理學生抵

免學分審核要點」提出抵免申請；入學後，除經甄選前往於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合

作協議之學校所修習之學分，得提出抵免申請外，至他校所修習之學分不得提

出抵免申請。 

第七條 本校在學學生未依規定登記核准具雙重學籍者，得撤銷本校學籍資格。 

第八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
